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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評中國大陸制定《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辦法（草案）》之探討

自 2014 年 4 月開始，中國大陸領導人習近平頻頻強調「國家安全觀」的

重要，在 4 月 26 日的十八屆第 14 次中共中央政治集體學習，由中央政法委

汪永清講解「確實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安定，為實現奮鬥目標營造良好社會環

境」。不單如此，大陸「全國人大」常委會更將制定（修定）國家安全相關法律

補列入 2014 年重要議程，相繼訂立（修改）《反間諜法》、《反恐怖主義法（草

案）》、《國家安全法》、《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辦法（草案）》、《網絡安全法（草

案）》，2014 年可說是大陸的「國安立法年」。

其實中共並非始自今日才開始重視國家安全，在中共第十八次黨代表大

會、十八屆三中全會就已經特別強調國家安全的重要性，但在十八屆四中全會

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卻明白指出要「加

強在華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引導和監督依依法開展活動」。將國家安全的視角

涵蓋境外非政府組織（以下簡稱境外 NGO）；並且在今年（2015）7 月 1 日甫生

效的《國家安全法》的第十五條及二十七條提及要防範、制止和依法懲治境外

勢力的滲透、破壞、顛覆、分裂活動及干涉宗教事務。可見中共對國安防範焦

點移向境外 NGO，因此乃於 2014 年開始訂立《境外 NGO 管理辦法》。

目前該法已進入二審階段，並已於今年 5 月 5 日至 6 月 4 日完成草案二次

審議稿的公開徵求意見，計有 255 人次參與，意見條次 1,803 條。雖然公開徵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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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的參與人次比同期的《種子法》、《國家安全法》略少，但由於涉及面廣，

引起國內外的關注；也由於對該草案仍有不少疑慮，因此，大陸外交部、民政

部、公安部於 7 月 25 日邀請美、德、英、香港有關 NGO 代表以及美、英、德

等 3 國駐上海領事館總領事參加座談會針對該草案進行說明，希望釋除國內外

的疑慮。由於臺灣方面未見有關單位對該草案進行反饋，因此擬藉本文對該草

案做一個整體的評述。

壹、境外 NGO 在大陸發展現況

目前在大陸究竟有多少個境外 NGO，大陸官方並沒有明確的統計數字，據

近期統計，目前在大陸長期活動的境外非政府組織大約有一千個左右，加上開

展短期合作專案的組織數量，總數可能達七千個。這些境外 NGO 在大陸的註冊

身分上大致分為幾種形式：一種是正式在民政註冊的基金會；一種是工商註冊

的境外組織；還有一種是既沒有民政註冊也沒有工商註冊，而是依靠大陸合法

登記註冊的慈善組織來生存和開展活動；此外，還有以個人的名義設立帳戶或

辦公室，以及以商會形式註冊等多種形式。而第一種以基金會方式註冊的境外

NGO，根據《200 國際 NGO 在中國》研究報告提供的資料顯示，僅占大陸所有

境外 NGO 的 30% 左右。在大陸境外 NGO 合法比例偏低主要原因在於中共對於

國內外 NGO 均採取「雙重管理」制度，即先有業務單位才可以到民政部辦理登

記。而業務單位範圍僅限大陸黨政軍縣級以上單位及其授權單位，因為找尋不

易，導致出現許多不同註冊身分的境外 NGO。

境外 NGO 在大陸的活動涉及扶貧、助殘、環保、衛生、教育、經濟、科

技、文化、體育、慈善和社會福利等二十多個領域，每年流入大陸的活動資金

達數億美元。其中根據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對《美國 NGO 在華慈善活動分析

報告》指出，美國 NGO 在這三十餘年來對大陸捐贈約二百億元資金，82% 流入

高等教育機構、科研機構及政府機構，分別占 31%、30% 和 21%，只有 17% 注

入大陸民間組織。也就是說美國 NGO 超過八成的捐助資金都流入政府及體制內

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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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立法動機

中共在 1940 年代即已體認若要取得政權一定要定位「不受外國勢力影響的

中國政治」。所以，中共自建政以來非常留意所謂的外國勢力。習近平上臺後特

別點名境外 NGO，並將制定《境外 NGO 管理辦法》補入「全國人大」常委會

2014 年立法議程。

大陸政府急著制定《境外 NGO 管理辦法》，就長期動機而言，係有感於

「蘇東坡」巨變就是受到境外 NGO 和平演變導致；短期動機則與 2013、2014

年在大陸境內發生多起襲警爆炸案有關。根據中共的調查，這一系列的暴力恐

怖事件的背後都有著境外 NGO 的身影。

而在 2014 年 3、4 月間有兩篇境外 NGO 的研究應該也起著關鍵性作用，一

是由大陸民政部主管的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所做的《美國 NGO 在華慈善活動

分析報告》；二是「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王存奎教授接受《中國社會科學報》訪

問，在該訪問內容系統說明大陸境外 NGO 的發展階段、發展趨勢、活動方式。

尤其該訪問文所提的活動方式：一是以提供資金為「誘餌」，吸引大陸部分民間

組織、個人為其開展工作；二是以專案合作、學術交流、學者訪問為由，積極

向大陸基層社會灌輸西方民主意識、推廣所謂「公民意識」教育；三是以扶貧

助學、「維權」救助為藉口，進行滲透活動；四是以大陸民間組織為工具，以地

方政府和大學為介質，獲取公共權力支持，披上合法外衣。該兩篇報告應是立

法的前置工作，但也震驚了中共高層，因此更加強中共制定《境外 NGO 管理辦

法》的決心。

參、《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辦法（草案）》內容分析

大陸「全國人大」常委會訂立的二審《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辦法（草案）》

共有 9 章 67 條，在這 67 個條文中，對其主要內容分析如下：

一、維持「雙重管理」的登記制度

該草案將境外 NGO 在大陸開展活動的登記仍維持雙重管理的規定，必須要

有業務單位及登記單位，因此，並未解決長期以來境外 NGO 找不到業務主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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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致使無法登記的問題。而且業務單位從原大陸黨政軍縣級以上單位及其授權

單位，限縮為省級以上政府單位及其授權的組織，依該草案境外 NGO 找尋業務

單位將更為艱難。

二、擴大公安部門對境外 NGO 管理的權限

草案將境外 NGO 的登記單位從原民政部移轉為公安部門；活動的登記機關

為省級以上公安機關；還負責對境外 NGO 代表機構活動進行監督、年度檢查以

及具有對境外 NGO 開展臨時活動的許可權。草案還賦予公安單位對境外 NGO

具有檢查權、詢問權、文件查閱權和扣押權，而不是在境外 NGO 具有犯罪嫌疑

或行為才具備上述權限，該草案無異將境外 NGO 視為潛在的威脅因子。

三、以正面及負面表列明定活動領域

草案明定境外 NGO 活動領域可以在經濟、教育、科技、衛生、文化、體

育、環保、慈善等領域；不得從事或資助的活動為營利性活動、政治活動，宗

教活動。不但各個領域過大且介於正負表列的中間領域成為模糊空間，不過具

體活動項目俟後將由公安部負責公布。

四、建置系統化境外 NGO 管理機制

根據草案規劃，境外 NGO 管理體制除公安部負責申請登記及活動管理外，

還設有工作協調機制負責研究、協調、解決重大問題；另外還設有資訊系統和

統計制度。如此一來，中共更容易掌握境外 NGO 動態與靜態的相關訊息。

五、明定境外 NGO 資金與人員來源

草案規定，境外 NGO 活動資金來源為：境外合法來源的資金、大陸境內的

銀行存款利息及依法取得的其他大陸境內資金。非經同意不得在大陸進行募捐

或者接受大陸境內捐款。為了要掌握在大陸所獲得的資金必須透過備案的銀行

帳戶進行使用；至於辦理臨時活動的資金如果來自大陸境內則必須透過「中」

方的合作單位的帳戶進行單獨記帳、專款專用。至於境外 NGO 資金流向除不能

用於營利活動、政治活動、宗教活動外，對資金流向並沒有做出太多的規定。

至於在陸境外 NGO 人員的聘用方面，草案規定境外 NGO 代表機構中的境

外工作人員的比例不得超過工作人員總數的 50%，還規定人事的招聘權由當地

的外事服務單位或中共指定的單位負責辦理；臨時活動的志工則必須由「中」

方合作單位負責招募，草案對境外人士的疑慮不言可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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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對境外 NGO 代表機構設立觀察期

草案對境外 NGO 在大陸所設立的代表機構除了施行年檢制外，對違反管理

辦法情節嚴重者可吊銷登記證書，另外就是對境外 NGO 代表機構駐在期限不得

超過 5 年，期滿需繼續展開活動者得向登記管理機關重新辦理登記手續。這種

流程無異對境外 NGO 戴上一種無形的緊箍咒。

肆、草案與原規範相異處

一個法律條款的制定講求的是公平性、可操作性而且能跟國際接軌，但是

從整體草案內容看來，該草案與原境外 NGO 的相關規範有以下不同：

一、對 NGO 組織的管理內外有別

草案係針對境外 NGO 而制定，這樣明顯將 NGO 區隔為境內 NGO 與境外

NGO 兩種，並適用不同的管理規定，境內 NGO 依據《基金會管理條例》、《社

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以《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等辦理，屬於

行政法規層級；境外 NGO 則是適用法律層級的《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辦法》

的申請與管理；再則登記主管單位亦不同，境內 NGO 是由民政部負責，境外

NGO 是由公安部負責；業務單位的範圍亦不同，境內 NGO 的業務單位可以是

縣級以上黨政軍機構及其授權單位，境外 NGO 是省級以上政府機構及其授權單

位，範圍限縮許多。

二、待解釋空間過大，而且解釋權掌握在大陸政府手裡

目前國內外學術界對非政府組織有不同的定義，比較受認同的是美國約翰

霍普金斯大學非營利組織比較研究中心從「結構－運作」的角度，認為凡符合

組織性、民間性、非營利性、自治性和志願性等五個特性的組織都可被視為非

政府組織。與草案對境外 NGO 的定義指「在境外成立的非營利、非政府的社會

組織」，該草案明顯在範圍上寬廣甚多。

其次，就境外 NGO 活動範圍，雖然列出正負表列，但是各項的領域範圍過

廣，反而存在許多模糊不清的空間，這部分模糊空間也是由公安部負責制定。

再則，草案第二十三條對境外 NGO 及其代表機關是否能在大陸設立分支

機構，及是否能在大陸進行募捐或者接受大陸內部的捐贈必須視國務院的規定

而定。因此對於這些過寬的定義或具有模糊不清的空間或明定國務院另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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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解釋權均在大陸政府的手中。

三、辦理活動行政流程過於繁複

對於未在大陸設立代表機構的境外 NGO，若擬在大陸開展活動，首先要先

找到合作單位，簽署合作協議書；其次要得到業務主管單位的同意；最後要得

到公安機構的許可，方可順利辦理活動，活動結束後「中」方合作單位還得提

報活動報告。這樣一連串的流程，如遇緊急救援事件，除非是大陸政府大力支

持的活動，否則由於行政手續的繁複而延宕救援時間，實在得不償失。

四、地方政府對境外 NGO 管理權限縮小

依據草案內容，地方政府不但沒有具備當地境外 NGO 登記權限，縣級及地

級市政府也不再具備成為境外 NGO 的業務單位；地方政府只能作為未在大陸設

立代表機構的境外 NGO 辦理臨時活動的合作單位以及在職責範圍內負責管理工

作，基本上地方政府對境外 NGO 的決定權則被排除。

以上與原境外 NGO 規範有所不同的地方，對於已經依照原規範在大陸核准

設立代表機構或分支機構者；或原掛靠的業務單位，因為草案對業務單位範圍

縮小了而不符合規定者，是採取不溯及既往還是未來得依新法執行該草案並未

說明。

伍、影響層面

大陸政府制定《境外 NGO 管理辦法（草案）》主要聚焦於國家安全原則，

並藉國家安全的視角涵蓋所有的境外社會組織領域，雖然大陸「全國人大」常委

會一再強調該草案是結合管理與服務功能，是「依法治國」的表現。但是《國

安法（草案）》公開徵求意見的時間較《境外 NGO 管理辦法（草案）》遲個一兩

天，但是《國安法》已於今年 7 月 1 日付諸實施，可見眾人對該草案仍有疑慮，

例如：原有關境外 NGO 相關規範有登記門檻過高、登記手續繁雜以及缺乏管理

監督機制的缺點，但是該草案並未解決前兩項缺失。又如大陸與國際民間組織合

作乃是對外開放政策的重要突破，但是該法案以國安原則限制境外 NGO 在大陸

的登記與活動，是否擬關閉境外 NGO 進入大陸大門的意圖；再則，所謂 NGO

乃是介於政府部門與企業部門之間的民間組織，所以是一個不屬於政府、不由國

家建立的組織，通常獨立於政府，但是該草案基於國家安全，政府多角度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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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違 NGO 設立原則。因此，美國 40 個商業和專業團體共同簽署一封致大陸「全

國人大」的信，希望能修改該草案，否則有可能損害美「中」關係；另據《路透

社》報導，歐盟也批評大陸將利用境外 NGO 管理辦法「禁止不同意見發聲」；香

港十多家在大陸展開工作項目的非政府機構也在大陸《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辦法

（草案）》公開徵求意見時召開研討會，提供意見。可是，目前兩岸交流仍是採

取民間交流的形式，部分透過非政府組織進行，該草案未來若付諸實施，勢必影

響兩岸交流的力度，我方宜多加注意大陸對境外 NGO的走向。


